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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論題解答 

◎本試題由廖震老師解題。 

一、軌道運輸安全強化措施 

【基本說明】 

出現這一題其實不意外。交通部針對高鐵遭歹徒放置有毒爆裂物之因應，於民國 102 年 4 月 25 日發佈了新聞

稿。這一題就是測驗新聞稿中之部分內容。老師將新聞稿全文均列出，供考生卓參。在解題時，只要寫出立即

強化措施的 3 點即可。 

【試題解析】 

鑑於 102 年 4 月 12 日高鐵列車遭歹徒放置爆裂物事件，嚴重威脅高鐵行車及公共安全，主管機關遂遵照行政

院指示，於 102 年 4 月 25 日邀集台灣高鐵公司、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臺灣

鐵路管理局及高速鐵路工程局共同研議「高鐵、臺鐵針對旅客違規攜帶危險物品之安全強化措施」，達成共識

與結論，將就安全人力、安全設備及法令規章等 3 個面向，分「立即強化措施」及「持續檢討措施」2 階段措

施，摘要說明如下： 

立即強化措施： 

安全人力部分： 

加強鐵路警察護車及巡邏密度，並對可疑人、物適時盤查。 

增加第一線從業人員（含保全人員）之車站及列車安全巡檢強度，並加強隱密死角之檢查。 

提高人員對危險物品之警覺性及應變力。 

加強安全宣導廣播及 LED 資訊顯示，提醒旅客發現無人照料行李，應聯繫車站或列車人員處理。 

高鐵、臺鐵均於 1 個月內委請警察專業單位協助辦理從業人員就危險物品基本辨識及應變能力之教育訓練。 

整合台灣高鐵公司、臺鐵局、鐵路警察局及其他警、消、醫療等外援單位，共同舉辦危險物品應變處置綜

合演練，並針對兩鐵、三鐵共站之車站、各縣市主要車站優先辦理。 

安全設備部分： 

台灣高鐵公司、臺鐵局會同鐵路警察局全面檢視車站 CCTV 監視設備數量，適當調整裝設位置與拍攝角

度，並分別於 1 週及 2 週內完成現勘，1 個月內完成重要位置之加裝。 

高鐵全數 8 處車站、臺鐵 14 處重要車站將優先配置防爆毯，經費由台灣高鐵公司、臺鐵局補助。 

法令及規章部分 

修正鐵路運送規則，規範鐵路機構得針對可疑危險物品經旅客同意後檢查之，不同意者鐵路機構得拒絕運

送。 

交通部將於 1 週內完成危險品分類及名稱之研訂，要求台灣高鐵公司及臺鐵局立即揭示於車站明顯處所。 

高鐵／臺鐵立即檢討危險物品緊急應變標準作業程序。 

 

---------------------考試時回答到此處即可，以下為補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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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檢討事項 

安全人力部分： 

針對鐵路警察現有警力缺額部分，交通部已協請內政部警政署協助檢討優先增補，以期本年底前臺鐵護車

班次數增加 1 倍、高鐵護車班次比例達 85%。 

在鐵路警察警力增補前，請台灣高鐵公司、臺鐵局持續加強車站及列車保安，並評估檢討增派保全人員。 

安全設備部分： 

未來新購之高鐵、臺鐵列車應設置 CCTV 監視設備。 

鐵路車站比照航空運輸實施 X 光機安全檢查，經初步檢討結果認為現有高鐵、臺鐵之車站設計，均未考量

設置 X 光機設備，其所需硬體設備（長 2～3 公尺、寬至少 1.1 公尺）、行李複檢、旅客排隊等空間需求較

大，若實施 X 光機安檢將嚴重影響旅客進出站動線及緊急疏散安全。另現有執行警力不足，欠缺執法依據，

特別是實施 X 光機安檢將大幅增加旅客乘車前置準備時間，恐影響乘車便捷性，估計民眾接受程度不高，

爰短期內尚無法實施。本部將續就旅客乘車安全、高鐵／臺鐵系統內危險品危害情況、民眾接受程度等面

向，持續評估其必要性。 

法令及規章部分： 

修正鐵路法有關違法攜帶危險物品乘車之罰鍰，由新台幣 3 百元以上、3 千元以下，提高為新台幣 1 萬元以

上、5 萬元以下，並協調立法院儘速完成鐵路法修正草案審議作業。 

主管機關將持續監督台灣高鐵公司、臺灣鐵路管理局落實執行以上各項安全強化措施，期能還給民眾一個安

心的乘車環境。 

二、大眾運輸事業補貼辦法之具體整理 

【基本說明】 

大眾運輸事業之補貼，可以算是歷屆試題的延伸。老師在普考結束後隨即在部落格發文說明此一趨勢，這一題

顯然印證了這樣的出題趨勢。本題為法規整理題，只要回答法規之相關要件即可。 

【試題解析】 

補貼之對象： 

依據大眾運輸事業補貼辦法（下稱本辦法）第 2 條第 1 項之規定；主管機關對下列大眾運輸事業之資本設備投

資及營運虧損，得予以補貼： 

市區汽車客運業以經營離島或特殊服務性路線為營業者。 

公路汽車客運業以經營偏遠、離島或特殊服務性之路線為營業者。 

鐵路運輸業以經營特殊服務性路線為營業者。 

船舶運送業、載客小船經營業，以運輸旅客於臺灣與離島間，或離島之間為營業者。 

民用航空運輸業以運輸旅客於臺灣與離島偏遠地區間，或離島之間為營業者。 

而依據本條第 2 項之規定，第 1 項所稱偏遠、離島或特殊服務性路（航）線之認定，由主管機關報經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 

補貼之方式： 

依據本辦法第 6 條之規定，應由符合資格之業者，依法備具補貼計畫書，向該管主管機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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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應依據本辦法第 8 條、第 9 條之規定辦理審查，並依據第 11 條之規定審定同業別之路（航）線補

貼分配比率。 

違規之處理： 

依據本辦法第 16 條之規定，考核與違規之處理方式如下： 

主管機關應派員抽查考核補貼計畫之執行情況，每月至少二次。受補貼業者未依核定之補貼計畫執行者，主

管機關得依本辦法有關相關附件（附件三）之規定，扣減或中止撥發補貼款。 

受補貼業者在同一年度內個別受補貼路（航）線受扣減六個違約基數以上之處分者，除該路（航）線受扣款

處分外，主管機關應停止該路（航）線下一年度之補貼申請；主管機關對個別業者同一年度內超過六個違約

基數之路（航）線總數達該業者受補貼路（航）線總數一定比例以上者，應停止辦理下一年度該業者之補貼

申請。 

上述 2 所稱之每一違約基數，指受補貼路（航）線之營運里（浬）程數，與受補貼路（航）線單位里（浬）

程合理營運成本乘積之值。 

主管機關依本條第 1 項規定辦理考核所扣減或中止撥發之補貼款，應核給同一年度次一優先順序之申請補貼

路線。 

三、停車場法有關交通影響評估建築物之標準 

【基本說明】 

這一題有點出乎老師的意料之外，考得實在太細了。雖然在部落格中提醒考生在考前要再看一次停車場法，但

這一類的題目還是難以預料。終究，法規的熟悉度還是解題關鍵，這一題似乎也印證了老師一再強調的觀點。 

【試題解析】 

列為交通影響評估之建築物的要件： 

依據停車場法第 20 條之規定，關於建築物之交通影響評估，得說明如下： 

在交通密集地區，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達一定規模足以產生大量停車需求時，得先由地方主管機關會商

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及都市計畫主管機關公告，列為應實施交通影響評估之建築物。 

新建或改建前項應實施交通影響評估之建築物，起造人應依建築法令先申請預為審查。 

起造人依前項規定申請預為審查時，主管建築機關應交由地方主管機關先進行交通影響評估，就有關停車

空間需求、停車場出入口動線及其他要求等事項，詳為審核。 

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準則，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定之。 

故依據本條第 1 項之規定，列為交通影響評估之建築物，其要件乃包括： 

位於交通密集地區者。 

其本身為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 

達一定規模足以產生大量停車需求者。 

預先經地方主管機關會商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及都市計畫主管機關公告者。 

評估報告內容： 

依據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準則第 3 條第 2 項之規定。申請人提出之評估報告，應包含下列內容：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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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內容說明。 

評估範圍。 

基地週邊現況： 

都市計畫與週邊土地使用現況。 

重大建設計畫。 

週邊道路動線分析。 

道路幾何特性與服務水準分析。 

停車供需分析。 

大眾運輸系統服務狀況。 

人行動線分析。 

基地開發交通影響分析： 

基地開發衍生交通量推估。 

衍生停車需求分析。 

基地開發衝擊分析。 

停車場規劃與設計： 

停車場出入口動線、視距、安全設施分析。 

停車位空間（供給）佈設與數量配置圖說。 

交通改善措施與建議： 

施工期間交通維持措施。 

基地交通配置、規劃說明及改善對策。 

目標年期交通評估。 

附則： 

申請單位名稱、負責人之姓名、地址、營利事業統一編號。 

評估委託書。 

評估報告撰寫者姓名、履歷及簽章。 

依法登記執業之交通工程技師簽證。 

四、國家賠償之要件，題庫班解題時命中！ 

【基本說明】 

看到題目時老師也覺得頗為驚訝，在交通行政的題庫班示範解題時，用 102 年身障四等交通行政概要的第 2 題

（題衝講義第 31 頁）講解過國家賠償之基本概念與要件，果然出題了。如果考生確實完成講義中試題的練習，

對於這一題必能手到擒來。 

【試題解析】 

國家賠償之成立要件與請求程序： 

請求之要件： 

依國家賠償法規定，可請求國家賠償之情形大致有二種，一為公務員的侵害責任，即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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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公務員於執行職務行使公權力時，因故意或過失不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利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公務員怠於執行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利遭受損害者亦同。」一為公有公共設施的侵害責任，即國家

賠償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理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所以，只要有上述公務員執行職務行使公權力（或怠於執行職務）不法侵害人民自由

或權利，或因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理之欠缺，造成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權受有損害之情形，均可請求國

家賠償。 

請求之程序： 

依國家賠償法第九條規定，因公務員之侵害責任請求損害賠償者，以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如

因公有公共設施之侵害責任請求者，則以該設施之設置或管理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又依同法第十條第一項

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應先以書面載明請求賠償之事實、理由及證據等，向賠償義務機關提出請求。此外，

同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二年間不行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

起，逾五年者亦同。」於行使請求權時，應特別注意。 

未顯示燈號而發生事故，仍可成立國家賠償而為請求： 

依據上述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理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

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號誌路口之交通號誌故障，未能顯示正確燈號，於尚未修護前發生交通事

故者，乃屬於本條所稱公有公共設施設置管理有欠缺之情形，被害民眾請求國家賠償，自有成立之理由，而得

循相關程序請求國家賠償。 

 

 


